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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团体标准经费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(以下简称

科促会)团体标准经费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确保经费

使用的合法、合规、透明，根据市场监管总局、中央社会工

作部和民政部联合印发的《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合规指南》

(2024 年第 32 号）和《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

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团体标准经费是指用于科促会团

体标准制修订工作过程中所需的经费。

第三条 科促会标准化工作仅面向科促会单位会员。单

位会员经标委会资格审查合格后，方可开展标准化工作。

第二章 经费预算

第四条 单位会员在向科促会提请标准编制时，要根据

所编制标准的内容、篇幅、技术难度、编制周期与工作量、

参与人员等情况做出编制费用预算。

第三章 经费管理及使用

第五条 单位会员自愿向科促会提供每项标准不高于

人民币伍万元的团体标准制修订经费，用于支持团体标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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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修订工作。

制修订经费具体金额以单位会员与科促会签订的《标准

化建设与服务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合作协议》）为准。

第六条 本会不得以参编、署名、排名等名义收费，不

得以标准立项为由收取管理费。

第七条 团体标准制修订经费的使用范围如下：

（一）团体标准前期论证、预研、技术查新、预研技术

审查；

（二）团体标准程序管理（立项审查、立项、起草、征

求意见、技术审查、发布、复审）等；

（三）出版印刷、新闻宣传；

（四）团体标准案例汇编；

（五）与团体标准制修订及宣贯、推广产生的直接相关

的其他工作。

具体使用范围以《合作协议》中的约定为准。

第八条 团体标准制修订经费的主要开支项目如下：

（一）差旅费：团体标准制修订过程(包括技术协调、各

项审核)中，支出的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补助费、公杂费

等费用；

（二）会议费：制修订团体标准过程中为了进行论证研讨、

协调而召开有关会议，按规定开支的会议场地和仪器设备租

用费、会议文件资料印刷费等；

（三）劳务费：按规定支付给参加团体标准的起草、汇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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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、审核、翻译等方面的人员的劳务性费用；

（四）专家咨询费：团体标准草案在审定过程中支付给聘

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；

（五）技术咨询服务费：团体标准制修订过程中，支付第

三方专业技术咨询服务的费用；

（六）公告费：团体标准审批完成后进行公告所发生的费

用；

（七）出版印刷费：团体标准文本出版时所发生的费用;

（八）媒体宣传费：团体标准在编制、宣贯、推广过程中

开展媒体宣传所发生的费用；

（九）专业互联网管理服务费：专业互联网建设、维护、

服务、管理所发生的费用；

（十）其他费用：指除上述支出以外的其它与团体标准制

修订直接相关且在《合作协议》中注明的支出项目。

具体开支项目及相关要求以《合作协议》中的约定为准。

第九条 为确保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质量，标准化工作

委员会可指定第三方技术咨询服务单位提供专业服务，由科

促会与其签订服务协议，并从协议费用中支付服务费用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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